
 

 

第三點附件苗圃紅火蟻檢查及防治流程圖修正規定 

附件 苗圃紅火蟻檢查及防治流程圖 

 

 

 

 

 

 

 

 

 

 

 

 

 

 

 

 

 

 

 

 

 

 

 

 

 

 

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絡檢查小

組排定時程 

苗圃檢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現場回收舊合

格證明書 

不合格 

直轄市、縣(市)政府：通知業者依紅火蟻標準作

業程序使用觸殺型藥劑進行防治。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技術指導業者正確用藥

及防治措施，並以觸殺型藥劑處理獨立蟻丘。 

直轄市、縣(市)政府： 

1.三天內發函，授予合格證明

書。 

2.不定期安排抽檢。 

業者： 

依據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使用觸殺型藥劑進行防

治，同時填寫苗圃紅火蟻防治及監測紀錄表留

存，每月進行監測，並將上述紀錄回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1.督導不合格業者不得販售及運

移高風險產品 

2.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十日前將檢查防治情形彙報農

糧署及防檢署。 

完成施藥作業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確認苗圃內無發現紅火蟻者始可販售、運移

高風險產品 

業者： 

1.應定期依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進行防治，並填

具苗圃紅火蟻防治及監測紀錄表留存。 

2.高風險產品出售前依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使用

觸殺型藥劑逐批施藥，並填寫苗圃產品出售前

紅火蟻防治施藥紀錄表留存。 

直轄市、縣(市)政府： 

1.督導不合格業者於出售前確實

逐批施藥並填寫苗圃產品出售

前紅火蟻防治施藥紀錄表。 

2.每月督導不合格業者進行監測

及彙整監測結果。 

3.必要時，得報請本部依植物防

疫檢疫法第十條規定禁止遷

移。 

經連續 四 個月以上監測無紅火蟻 

直轄市、縣(市)政府：安排檢查小組複檢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第三點附表一       縣（市）政府入侵紅火
蟻檢查紀錄表修正規定 

附表一      縣（市）政府入侵紅火蟻檢查紀錄表 

苗 圃 名 稱 
 

編 號 
 

苗圃所有人 

（或管理人） 

姓 名 

（ 簽 章 ） 

 
電 話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住 址 

 

苗 圃 面 積 

（ 公 頃 ） 

 

地 址 或 地 

段 、 地 號 

 

衛 星 定 位 

座 標 

□L67 □L97 

 N         N 

 E         E 

□TM67 □TM97 

 N         N 

 E         E 

檢 查 次 數    年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次檢查 

檢 查 結 果 

□均未發現入侵紅火蟻及活動蟻丘 

□發現入侵紅火蟻，屬第    級 

□發現入侵紅火蟻活動蟻丘    個，屬第    級 

總 評 本苗圃經入侵紅火蟻檢查評定為 □合 格 □不合格 

備 註 
 

簽 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三點附表二      縣（市）政府入侵紅火蟻
檢查合格證明書修正規定 
附表二     縣（市）政府入侵紅火蟻檢查合格證明書 

核發日期： 

核發字號（同發文字號）： 

苗 圃 名 稱 
 

編 號 
 

苗圃所有人

（或管理人） 

姓 名  電 話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住 址  

苗 圃 

面 積 

（ 公 頃 ） 
 

地 址 或 

地段、地號 
 

證 明 內 容 

本苗圃經檢查小組依規定之方法檢查結果，均未發現入侵紅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及活動蟻丘，特予證明。 

有 效 期 限 本證明書自核發日期起有效期限 2 年，逾期失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條戳） 



 

 

第三點附表三苗圃產品出售前紅火蟻防治施藥紀錄表
修正規定 

附表三 苗圃產品出售前紅火蟻防治施藥紀錄表1 

施藥日期 2 產品 

名稱 
數量 

藥劑 

名稱 

有效成 

分含量 

及劑型 

稀釋倍 

數或施 

用藥量 

施藥 

方式 3 

施藥人員 

簽名 

105年○月

○日 

聖誕紅 

盆栽 

1,000 

盆 
賽洛寧 

2.46%膠

囊懸著劑 

稀釋 

1,000 

倍 

澆灌 王○○ 

        

        

        

        

        

        

        

        

備註： 

1.本表由苗圃業者自行填寫，並留存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查驗。 

2.藥劑劑型如為膠囊懸著劑型、乳劑、微乳劑或觸殺型粉劑，應於產品出售前

7 日內施藥；如為粒劑劑型，則應於產品出售前14 日內施藥。 

3.若以澆灌方式施藥，澆灌之藥液量應達花盆（或栽培介質）體積20%以上；如

以粒劑混拌介質之方式施藥，應使藥劑之有效成分佔栽培介質之0.001至

0.0025%。 

 



 

 

第三點附表四苗圃紅火蟻防治及監測紀錄表修正規定 
附表四     苗圃紅火蟻防治及監測紀錄表 

苗 圃 名 稱  編 號  

苗圃所有人 

（或管理人） 

姓 名  電 話  

身 分 證 號  住 址  

苗 圃 

面積（公頃）  

地 址 或 

地段、地號 
 

防 治 情 形 

防 治 日 期 藥 劑 名 稱 、 含 量 及 劑 型 
稀釋倍數

或施藥量 

施 藥 

人 員 

監 測 

紀 錄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年 月 日   ％    藥劑  劑型   
□紅火蟻 

□蟻丘 

備 註  

 


